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生技能竞赛管理办法

为了深化“全实践”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强学生职业

技能和实践能力培养，鼓励和支持我校学生积极参加国家、

市、区教育及相关行业组织举办的各类大学生职业技能竞赛

活动，充分展示我校职业教育改革和制度创新的丰硕成果，

同时也为进一步规范学生参加专业技能竞赛的组织管理工

作，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竞赛类别与项目

根据竞赛的内容及训练时间的长短，各类专业技能竞赛

分为以下两个类别：

1.长期训练类：指由教育部、市教委及各专业委员会组

织的与学生核心专业能力相关的竞赛，需要持续训练一学期

以上的，如重庆市高职院校学生职业技能竞赛、重庆市高校

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排舞比赛等，日常训练指导教师工作

量为：Q=30，赛前集训指导教师工作量为：Q=15。（指导教

师为 1 人以上的，由所在系部根据指导安排将工作量分配给

各指导教师）；

2.短期训练类：由教育部、市教委、各级各类专业学会

及学校临时下达的与学生专业综合能力相关的竞赛，如重庆

市大学生公文写作技能竞赛、“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等，指导参加校级比赛，指导教师训练指导工作量为：



Q=5，指导参加校级及以上级别的比赛，指导教师训练指导

工作量为：Q=15 （同一项赛事不重复计算）。

二、竞赛项目立项

1．本办法支持与专业对口且具有鲜明职业技能特色的

各类校级及以上竞赛项目。

2．各类学生专业技能竞赛参赛系（部）应根据项目的

特点和专业实际情况向学校申报，填写《重庆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学生专业技能竞赛项目申请表》，报教务处审核，

分管教学副校长批准立项。

3．经审批立项的学生专业技能竞赛项目，立项系（部）

应认真组织实施，提供必要的场地、设备及其他参赛条件，

确定指导教师、组织学生赛前培训。认真做好参赛学生的遴

选工作，积极争取好的竞赛成绩。在竞赛活动结束后，及时

整理竞赛材料，报教务处备案。

三、竞赛的组织和管理

1．学校成立学生专业技能竞赛领导小组，由校领导、

教务处和参赛系（部）领导组成，负责项目整体协调。

2．教务处负责学生专业技能竞赛项目审批、经费划拨、

项目管理及与有关部门的联系、协调工作。公布各类技能竞

赛信息，审核确认获奖级别，津贴发放，整理归档与竞赛相

关的资料。

3．系（部）要建立一支具有高度责任心、较高业务水

平和相对稳定的职业技能竞赛指导队伍，负责学生参加职业



技能竞赛项目的组织和实施工作，督导参赛项目进度和质量，

考核教师指导训练情况，保证技能竞赛取得好成绩。

（1）参赛选手的选拔。各系（部）建立选拔参赛选手

的常效机制，注意从多个年级学生中挑选人员，搭建梯队，

做好参赛人员储备。

（2）指导教师的职责。各类技能竞赛项目应根据竞赛

要求安排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应根据学生特点，按技能竞赛

组委会和学校要求认真研究技能竞赛规程，制定并实施培训

计划，检查培训与技能竞赛过程的各个环节，及时总结经验、

修正培训方案，对技能竞赛各项具体工作负责，做好技能竞

赛资料的存档工作。

（3）训练安排。在比赛项目立项批准后及时安排训练。

训练分专业类和综合类，专业类的技能竞赛建立长效训练机

制，分常规训练和赛前急训两个阶段，常规训练每期从第 3

周开始,到第 18 周结束，每周安排 2 个课时训练任务（指导

教师为 1 人以上的，1 个指导团队计 2 课时/周），共计 30

课时，赛前急训从接到上级比赛正式文件到参赛结束，每周

安排 4 个课时；综合类比赛采用短期训练的方式，在接到竞

赛通知后组队训练参赛，每周安排 4 个课时。

四、竞赛经费支持

1．参加竞赛经费由系(部)预算，教务处审核、校领导审

批报计财处备案。

2．经费使用的范围：



（1）竞赛的报名费、资料费、材料消耗费、器件费、

制作费、服装费、化妆费等；

（2）指导教师和参赛学生的差旅费；

（3）指导教师指导工作量记入个人 B 类工作量；

（4）训练期间学生饮水补贴，5 元/天/人；

（5）指导教师严格按照训练计划开展训练，系部进行

严格考核，经费报销时必须提供详细的考核资料。

3. 经费的使用和管理。参赛系（部）对技能竞赛专项经

费要做到专款专用，严格按照竞赛经费预算使用，教务处对

经费的使用进行监督。对用竞赛经费购买的非消耗性材料、

设备、资料等要登记造册、专人管理，竞赛结束后报资产管

理科登记并交由学校相关部门管理。参赛系（部）应于竞赛

结束后，将与竞赛有关的费用单据（不超过审批的预算经费

数额）交教务处和校长审核签字，到财务处报账。

五、获奖奖励办法

1．除技能竞赛组委会奖励外，学校对参赛团队、个人

及指导教师另外进行表彰和奖励，奖励标准按照学校《教育

教学科研成果奖励办法》第五条执行。

2. 对于进行不同阶段选拔的竞赛项目，不重复奖励，

奖励总数按照高级别奖励数额计算。

3．学生参加竞赛获得的各种奖励，可申请冲抵任意选

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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